
       为促进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，适应泉脑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，切实

改善村庄生态环境，加强自然资源保护利用，统筹生态保护、农业生产、

产业发展和居民生活用地关系，提高规划管理工作水平，根据国家相关法

律法规、政策文件及规范标准，结合片区实际，特编制本次规划。 

l 区域位置 ：泉脑村位于伊吾县吐葫芦乡中部，其北面与西面与沙梁子村、

托背梁村相邻；南面和东面为其他草地和湿地。

l 规划范围：本次泉脑村村庄规划的规划范围涵盖泉脑村片区、小白杨村

片区整个行政管理区域，总面积：547.49公顷。



        根据《伊吾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年）》，泉脑村被划定

为伊吾县农产品主产区。泉脑村为集聚提升类村庄。

l    吐葫芦乡发展定位：依托伊吾县中心城镇的区位优势，重点发展绿色

农业、休闲旅游，将吐葫芦乡打造成为伊吾县的“后花园”和“菜篮子”。

l   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线：落实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面积118.18

公顷，主要分布于泉脑村中北部。落实耕地保护目标152.11公顷。

l    生态保护红线：泉脑村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。

l    城镇开发边界：泉脑村不涉及城镇开发边界。

l    产业定位：以农业种植、畜牧养殖为主导产业，以果蔬种植为辅助产

业，结合村庄发展趋势，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。依据《伊吾县国土空

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年）》突出特色优势发展产业，积极发展旅游服

务业，形成以特色农业为基础，持续推动产品加工业，旅游业发展为特色

的产业发展体系。



l    总体发展定位：积极衔接相关上位规划，依托村庄自身建设基础及优

势条件，突出“农业种植、畜牧养殖”主导产业特色，将规划区建设成为伊

吾县：现代农牧业示范村、乡村振兴示范村。

l    发展目标：

            近期目标：着重提升规划区人居环境品质，完善基础设施配套，重

点解决基础设施提升、村庄道路提升改造等民生问题，满足村民生活生产

的基本要求；按照专业化、区域化、集约化的要求，打造产业特色鲜明、

科技含量较高、运行机制灵活、综合效益显著的现代农牧业发展示范样板。

           远期目标：全面提升规划区的生产生活条件，提升农牧业生产能力，

加强土地集约高效利用，加强生态环境保护，传承地域传统民俗文化，按

照“生态优、村庄美、产业特、农民富、集体强、乡风好”的美丽宜居乡

村建设要求，整合两村资源条件，优化资源配置，打破村庄地域边界，推

动村际合作，构建起发展联合体，增强片区产业的整体市场竞争力，合理

建设“现代农牧业示范村·乡村振兴示范村”。

l    人口规模：近期（2025年），户籍人口为532人，常住人口为503人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远期（2035年），户籍人口为559人，常住人口为529人。



l    国土空间用途结构调整：

       在落实伊吾县重要控制线的基础上，综合考虑规划区发展目标定位及建

设诉求，统筹安排各类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设施和邻避设施用地，保障村民

居住、公共设施、农村产业、新业态等用地的思路对用地结构进行调整。

      至规划期末，规划区耕地面积为153.93公顷，占比为28.12%；园地面

积为12.57公顷，占比为2.30%；林地面积为64.68公顷，占比为11.82%；

草地面积为166.73公顷，占比为30.46%；湿地面积为54.24公顷，占比为

9.91%；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为15.03公顷，占比为2.75%；村庄建设用

地面积为24.28公顷，占比为4.44%；区域基础设施用地面积为2.90公顷，

占比为0.53%；其他建设用地面积为0.83公顷，占比为0.15%；陆地水域面

积为4.71公顷，占比为0.86%；其他土地面积为47.44公顷，占比为8.67%。



l    国土空间布局与用途管制

       生态空间保护

       范围：总面积170.70公顷，占国土总面积的31.19%。

       管控：加强人为活动管控，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，仅允许对生态

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。

       农业保护空间

       范围：总面积349.80公顷，占国土总面积的63.91%。

       管控：高标准农田限粮食生产，一般耕地可视度种植经济作物，禁止

破坏耕作层。

       审批：占用耕地须经村民小组确认、村委会审查，并落实“占补平衡”。

       建设空间管制

       包括村庄建设用地、区域基础设施用地和其他建设用地，总面积28.01

公顷，占总面积的5.12%。

       宅基地：总量16.49公顷，新增每户基底≤500㎡，优先利用闲置地；建
筑限高12米，风貌需地域特色。

       设施：供水由村庄南侧给水井供水，新建小型污水处理设施处理污水，

燃气气源接自县城燃气站，供热沿用现状供热方式，以电热和小铃铛为主；

垃圾站、公厕等设施禁止占用。

l     历史文化保护：历史文化以岩画、聚落址和墓葬为主，3处均为市县
级文保单位。严格按照文物保护单位划定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进行
保护和管控。


